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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１

，

６３５

，

２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０９７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９６

号文核准，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

售发行（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０．５０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发行后总股本为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限售股份为

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０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７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符合上市条件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

３４

，

５８２

，

３７５

股份上市流通，尚未

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数量变更为

４０

，

８１７

，

６２５

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实施了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

７６

名激励对象授予了

３００

万股限

制性股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完成授予登记。 公司总股本由

１０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０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１０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０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股增加至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截止到本公告日，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共计

８７

，

６３５

，

２５０

股。 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８１

，

６３５

，

２５０

股，限制性股票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及邓欣等

９７

名自然人对其所持有股份做出的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３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程朋

胜先生、苏俊锋先生、吕枫先生、黄天朗先生承诺：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经营范围相同或相

类似的业务；

４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

一致，且严格履行了承诺，无追加其他承诺。

５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也不存在公司对其

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８１

，

６３５

，

２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０９７３％

。实际可上市流通

数量为

８１

，

６３５

，

２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０９７３％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９８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详情见下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备注

１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６０

，

６３９

，

６２６ ６０

，

６３９

，

６２６

质押股份：

３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杨萍

８５８

，

０１４ ８５８

，

０１４

３

廖汉钢

７３２

，

４５４ ７３２

，

４５４

４

胡键

２５８

，

３３６ ２５８

，

３３６

５

余意君

６４９

，

３８６ ６４９

，

３８６

６

谢洁

４６５

，

３４０ ４６５

，

３４０

７

斯德忠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８

汤兵

３４

，

４４６ ３４

，

４４６

９

易鸿

１２９

，

３３４ １２９

，

３３４

１０

何红

５２０

，

０００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１

徐瑞涛

１８１

，

３３４ １８１

，

３３４

１２

钟宇彤

５００

，

４５０ ５００

，

４５０

１３

王开文

３４４

，

７８２ ３４４

，

７８２

１４

黄天朗

２９３

，

１１４ ２９３

，

１１４

财务总监

１５

蒙卫华

２７

，

５５６ ２７

，

５５６

１６

林木青

６２１

，

３４０ ６２１

，

３４０

监事

１７

高志平

１０３

，

３３４ １０３

，

３３４

１８

黄勇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１９

王丹宇

１

，

５３８

，

４６６ １

，

５３８

，

４６６

２０

汪鹏

１２９

，

３３４ １２９

，

３３４

２１

张艳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２２

陈文宇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２３

何建民

１６３

，

７８０ １６３

，

７８０

２４

杨明

１０３

，

３３４ １０３

，

３３４

２５

郝壮

６８

，

８９０ ６８

，

８９０

２６

沈如琴

２４１

，

１１４ ２４１

，

１１４

２７

段慧敏

３４４

，

４５０ ３４４

，

４５０

２８

孔令赣

２５１

，

４４８ ２５１

，

４４８

２９

李小平

１３９

，

７３４ １３９

，

７３４

３０

廖跃华

２７

，

５５４ ２７

，

５５４

３１

朱胜哲

１４９

，

９３４ １４９

，

９３４

３２

郑平凡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３３

毛振宇

２８４

，

６６８ ２８４

，

６６８

监事

３４

苏娜

１５

，

６００ １５

，

６００

３５

孙攀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３６

宋继荣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３７

郑雪丹

１５

，

６００ １５

，

６００

３８

王佳林

１２９

，

３３４ １２９

，

３３４

３９

沈冰

２９３

，

１１４ ２９３

，

１１４

４０

王康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４１

刘少华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４２

蒋国清

１３７

，

７８０ １３７

，

７８０

４３

李波

４０

，

６４６ ４０

，

６４６

４４

刘政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４５

杨雪来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４６

时峰

５１

，

６６８ ５１

，

６６８

４７

周业洪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４８

章忠华

６８

，

８９０ ６８

，

８９０

４９

刘洪文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５０

文运定

３０１

，

５５８ ３０１

，

５５８

５１

苏俊锋

６３９

，

２２８ ６３９

，

２２８

副总经理

５２

张建华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５３

武俊德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５４

潘宗霞

６８

，

８９０ ６８

，

８９０

５５

何平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５６

安建月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５７

李振宇

６８

，

８９０ ６８

，

８９０

５８

张焕廷

１３９

，

６７０ １３９

，

６７０

５９

霍艳宗

１０３

，

３３４ １０３

，

３３４

６０

欧阳小建

５２

，

０００ ５２

，

０００

６１

王勇

３４

，

４４４ ３４

，

４４４

６２

叶海满

９６

，

４４８ ９６

，

４４８

６３

郭宇红

１８１

，

００２ １８１

，

００２

６４

王维贺

３４

，

４４４ ３４

，

４４４

６５

刘志刚

２６０

，

０００ ２６０

，

０００

６６

李文军

１

，

４３１

，

４２０ １

，

４３１

，

４２０

６７

周迅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６８

王海涛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６９

李楠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７０

胡小燕

７

，

８００ ７

，

８００

７１

梅娟

１５３

，

３８０ １５３

，

３８０

７２

汪广

２４３

，

０６８ ２４３

，

０６８

７３

谭宏业

７８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７４

邓欣

１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７５

黄志勇

６８

，

８９０ ６８

，

８９０

７６

张少华

６２０

，

６７４ ６２０

，

６７４

７７

龚仁民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７８

魏彬

２０

，

６６８ ２０

，

６６８

７９

蔡伟周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８０

李明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８１

李信洪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８２

赵阳

８４

，

４９０ ８４

，

４９０

８３

李铁牛

５００

，

４５０ ５００

，

４５０

８４

李进保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８５

何民强

１０３

，

３３４ １０３

，

３３４

８６

李祖文

３３６

，

００６ ３３６

，

００６

８７

伍柳

３６

，

４００ ３６

，

４００

８８

周进

６８

，

８９０ ６８

，

８９０

８９

张琳

２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９０

吕枫

９７４

，

０６６ ９７４

，

０６６

副总经理

９１

程朋胜

１

，

０００

，

５６６ １

，

０００

，

５６６

董事、副总经理

９２

李光明

１０３

，

３３４ １０３

，

３３４

９３

毛渊博

１２９

，

３３４ １２９

，

３３４

９４

潘国荣

１２４

，

００２ １２４

，

００２

９５

黄健生

２３９

，

００２ ２３９

，

００２

９６

李勇

３４

，

４４４ ３４

，

４４４

９７

陈景生

４９１

，

３４０ ４９１

，

３４０

９８

刘玲俐

１５

，

６００ １５

，

６００

合计

８１

，

６３５

，

２５０ ８１

，

６３５

，

２５０

四、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７

，

６３５

，

２５０ ８１

，

６３５

，

２５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一般法人

６０

，

６３９

，

６２６ ６０

，

６３９

，

６２６ ０

境内自然人

２６

，

９９５

，

６２５ ２０

，

９９５

，

６２５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１

，

１６４

，

７５０ ８１

，

６３５

，

２５０ ２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１

，

６３５

，

２５０ ８１

，

６３５

，

２５０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注：本次变动后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全部为限制性股票。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44� � �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4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７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０００００

元，权益登

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０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７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４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０５

广州通信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２ ０８＊＊＊＊＊１７１

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４１

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１＊＊＊＊＊２１６

何启跃

５ ０１＊＊＊＊＊６７６

吴阳阳

６ ００＊＊＊＊＊９９３

彭国庆

７ ０１＊＊＊＊＊５１１

黄向东

８ ０１＊＊＊＊＊５４６

叶桂梁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

股份（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８

，

５８３

，

３４９ ３９．８９％ ６８

，

５８３

，

３４９ １３７

，

１６６

，

６９８ ３９．８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３

，

３３６

，

６５１ ６０．１１％ １０３

，

３３６

，

６５１ ２０６

，

６７３

，

３０２ ６０．１１％

股份总数

１７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３４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３４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５

元。

八、咨询机构 ：杰赛科技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州市新港中路

３８１

号杰赛科技大楼，邮编：

５１０３１０

咨询联系人：张悦盛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８４１１８３４３

传真电话：

０２０－８４１１９２４６

九、备查文件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0697� � � �证券简称:炼石有色 公告编号:2013-017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后持股比例低于5%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下午接到股东四川恒

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四川恒康”

)

通知

,

四川恒康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至

2013

年

5

月

28

日

期间减持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0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8%

。减持后

,

四川恒康持有公

司股份

23,895,58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7%,

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减持后

,

四川恒康持股比例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不再是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股份比例

四川恒康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９．６１－１２．４０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８％

合 计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８％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97� � � �证券简称:炼石有色 公告编号:2013-018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

年

5

月

29

日

,

本公司接到股东四川恒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四川恒康”

)

通知

:

四川恒康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

将其

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营门口支行的本公司

12,300,000

股

(

占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6%)

股权解除了质押。

截止本公告签发日

,

四川恒康累计质押

12,500,000

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60%

。股份性质

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2013年 5 月 30日 星期四

B1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545�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13-044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之规定，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4

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滚

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以及由公司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合同文件（详见

2013

年

5

月

24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2

）。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胶州支行签订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总协议书》，并于近日认购了中国银行的理财产品。 公司使

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5,000

万元向中国银行购买了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

CNYAQKF

）理财产品。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一）理财产品一

1

、理财产品名称：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

CNYAQKF

）。

2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

50,000,000

元（伍仟万元整）。

3

、理财产品期限：

189

天（如本产品被中国银行宣布提前终止，该提前终止日被视为到期

日）。

4

、理财产品起息日：

2013

年

5

月

28

日。

5

、理财产品到期日：

2013

年

12

月

2

日。

6

、理财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7

、产品收益率：

3.5%

（年率）。

8

、本金和收益兑付时间：本理财产品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当日银行一次性支付理财产

品本金及收益。 遇非银行工作日时顺延。

9

、本金和收益支付方式：在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中国银行将产品本金和产品收

益划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10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本理财产品资金由资产管理人主要投资于在国内银行间债券市

场上流通的国债、央行票据、国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债等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

融产品，以及同业拆放、债券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

11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2

、赎回及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公司无产品提前赎回权，本理财产品不对投资者提供

提前终止权，中国银行有权在提前终止日行使提前终止权，终止此产品。

13

、公司与中国银行胶州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理财产品二

1

、理财产品名称：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

CNYAQKF

）。

2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

100,000,000

元（壹亿元整）。

3

、理财产品期限：

364

天（如本产品被中国银行宣布提前终止，该提前终止日被视为到期日）。

4

、理财产品起息日：

2013

年

5

月

28

日。

5

、理财产品到期日：

2014

年

5

月

27

日。

6

、理财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7

、产品收益率：

3.75%

（年率）。

8

、本金和收益兑付时间：本理财产品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当日银行一次性支付理财产

品本金及收益。 遇非银行工作日时顺延。

9

、本金和收益支付方式：在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中国银行将产品本金和产品收

益划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10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本理财产品资金由资产管理人主要投资于在国内银行间债券市

场上流通的国债、央行票据、国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债等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

融产品，以及同业拆放、债券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

11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2

、赎回及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公司无产品提前赎回权，本理财产品不对投资者提供

提前终止权，中国银行有权在提前终止日行使提前终止权，终止此产品。

13

、公司与中国银行胶州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提示

1

、政策风险：理财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如国家宏观政策以

及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的正

常进行。

2

、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

提高的情形；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

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3

、流动性风险：公司不享有提前终止权，则公司在产品到期日（中国银行依照协议的约

定提前终止协议的，提前终止日被视为产品到期日）前无法取用产品本金及产品收益。

4

、再投资风险：中国银行可能根据协议的约定在交易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导致理财产

品实际期限短于协议约定的期限。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则公司将无法实现期初约定的全

部产品收益。

5

、信息传递风险：公司应根据协议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果

公司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无法及时

了解理财产品信息，并由此影响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公司自行承担。

三、风险应对措施

1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

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

断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内审部将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4

、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

、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

的原则，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顺利实施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进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投资，不会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实施。

2

、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

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意见

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5

月

24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相关公告。

七、备查文件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胶州支行与公司签订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总

协议书》；

2

、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说明书及认购回单。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29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寻找四川雅安地震受灾地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公告

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雅安地区发生

7.0

级强烈地震，受灾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巨大

损失。 在过去的近一个月时间里，

http://www.nffund.com/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在第一时间在公司内部发起震灾捐款，并已联络灾区基金份额持有人以

提供必要帮助。 为切实地继续为灾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积极协助，现公告如下：

1

、受灾地区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资产是安全的，不受本次特大地震灾害

的影响；

2

、为更好地为受灾地区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已开设

"

爱心绿色通

道

"

（可拨打电话

021-38555678

）， 设置专人专岗为受灾地区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快捷服

务，并就基金交易、资料变更、非交易过户等问题提供专项咨询和服务跟踪。 本公司将充分考

虑实际情况，积极协调各合作机构，竭尽所能为受灾地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便捷、优质的

服务；

3

、本公司已通过主动电话外呼，联系到部分受灾地区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并提供了必要

的帮助；

4

、目前仍有部分非本公司直销客户的灾区基金份额持有人我们暂时无法通过有效途径

与其取得联系。 请受灾地区的本公司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家属在看到本公告后与本公司客

户服务中心取得联系，具体联系方法：

（

1

）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4518

、

95105680

、

021-38789555

（本公司人工坐席电

话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9

：

00-17

：

00

）；

（

2

）发送传真至

021-6888 3069

；

（

3

）官方微博

/

微信：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

关注灾区民众，我们一起守望相助

"

，本公司全体员工将尽一切努力，为灾区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帮助灾区持有人解决实际操作中的困难。

特此公告。

http://www.nffund.com/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5月30日

（上接B14版）

7、目前，原持有的基金为场外份额的，只能转换为其他场外基金份额。原持有的基金为场内份额的，由于目前场内尚未开

通基金转换业务，若持有场内基金份额的投资者欲办理转换业务，投资者须先通过跨系统转登记的方式将场内基金份额转为

场外基金份额，然后再进行基金的转换。

8、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系统办理前端收费模式下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金的转换业务，享有费率优惠，有关详情

敬请参见相关公告或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

上述业务规则具体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转换业务规则并公告。

（四）适用销售机构

本基金在以下销售机构办理转换业务：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

限公司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上述销售机构，并另行公告。

（五）重要提示

1、基金发行期内不受理基金转入交易申请，该基金成立并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后受理基金转换业务。新基金的转换规定，

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2、本招募说明书仅对国联安双禧中证100指数分级基金和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分级基金的转换事项予以说明。

3、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最迟应在调整生效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在至少一种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4、本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九、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通过严谨的数量化管理和投资纪律约束，力争保持基金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

的年跟踪误差不超过4%，为投资者提供一个投资中证100指数的有效工具，从而可以分享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稳定收益。

十、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资产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中证100指数的成份股、备选成份股、新股、现金和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等。其中，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90%，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

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金融衍生产品推出后,本基金可以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上述相关规定。

十一、基金的投资策略及投资程序

（一）投资的策略

本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标的指数的方法，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主要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

其权重来拟合复制标的指数，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以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本基金力争

保持基金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不超过0.35%，年跟踪误差不超过4%，以实现对中证100指数的有

效跟踪。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时，或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

果可能带来影响时，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动性不足时，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

可以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并结合合理的投资管理策略等，最终使跟踪误差控制在限定的范围之内。

1、股票组合的构建方法

本基金按照成份股在中证100指数中的基准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如有股票停牌的限制、股票流动性、法律法规限制等

因素，使基金管理人无法依指数权重购买某成份股，基金管理人将搭配使用其他合理方法（如买入非成分股等）进行适当替

代。

2、股票指数化投资日常投资组合管理

（1）组合调整原则

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将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同时,本基

金还将根据法律法规中的投资比例限制、申购赎回变动情况、新股增发因素等变化，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适时调整，以保证基

金净值增长率与标的指数间的跟踪误差最小化。

（2）投资组合调整方法

本基金将对标的指数进行定期与不定期跟踪调整，同时也会结合限制性调整措施对基金资产进行适当调整。

（3）跟踪偏离度的监控与管理

每日跟踪基金组合与标的指数表现的偏离度，每月末、季度末定期分析基金的实际组合与标的指数表现的累计偏离度、

跟踪误差变化情况及其原因，并优化跟踪偏离度管理方案。

（二）投资的决策程序

1、投资依据

(1)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的相关规定；

(2)经济运行态势和证券市场走势。

2、投资管理体制

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团队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制定基金投资方面的整体投资计划与投

资原则；决定有关标的指数重大调整的应对决策、其他重大组合调整决策以及重大的单项投资决策；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

委员会的决策,负责投资组合的构建、调整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3、投资程序

(1)首先运用数量化模型以及各种风险监控指标,结合公司内外的研究报告,对市场预期风险和指数化投资组合风险进行

风险测算与归因分析,提出研究分析报告。

(2)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相关研究分析报告,定期召开或遇重大事项时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决策相关事项。基金经理根据投

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进行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3)基金经理根据标的指数,结合研究分析报告,原则上依据指数成份股的权重构建资产组合。在追求跟踪误差最小化的前

提下,基金经理将采取适当的技术和方法,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投资风险。

(4)交易部根据基金经理下达的交易指令制定交易策略,完成具体证券品种的交易。

(5)根据市场变化,定期和不定期评估基金投资绩效。风险管理部对基金投资计划的执行进行日常监督和风险控制。

(6)基金经理密切跟踪标的指数的变动,结合成份股情况、流动性状况、基金申购和赎回的现金流量情况、绩效评估报告等,

对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和调整,以实现对跟踪误差的有效控制。

(7)本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调整上述投资程序,并予以公

告。

十二、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1、标的指数

本基金股票资产的标的指数为中证100指数。

中证100指数是从沪深300指数样本股中挑选规模最大的100只股票组成样本股，以综合反映沪深证券市场中最具市场影

响力的一批大市值公司的整体状况。中证100�指数具有市场代表性好、历史业绩表现突出、编制规则透明度高、成份股数目适

合跟踪、流动性强、市场认知程度高、指数运作体系完备、未来创新潜力较大等综合优势。

如果中证100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或中证100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单纯更名除外），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

更导致中证100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标的指数，或证券市场上出现其他代表性更强、更合适投资的指数作为本基金的标的指数，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审慎性原则，在充分考虑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更换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和投资对象；并依据市场代表

性、流动性、与原指数的相关性等诸多因素选择确定新的标的指数。

本基金由于上述原因变更标的指数和投资对象，需履行适当程序，并在正式实施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

予以公告。

2、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95％×中证100指数收益率+5％×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

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本基金可以在与本基金托管人协商同意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本基金由于上述原因变更标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管理人应于变更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十三、基金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被动投资型指数基金，具有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其风险和预期收益均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

基金。

十四、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3年4月16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

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3年3月31日，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师审计。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1

权益投资

2,551,914,020.42 92.83

其中

：

股票

2,551,914,020.42 92.83

2

固定收益投资

14,828,800.00 0.54

其中

：

债券

14,828,800.00 0.54

资产支持证券

- -

3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5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50,532,179.21 5.48

6

其他资产

31,610,066.01 1.15

7

合计

2,748,885,065.64 100.00

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1）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A

农

、

林

、

牧

、

渔业

4,509,276.76 0.16

B

采矿业

265,287,932.98 9.67

C

制造业

606,255,510.02 22.10

D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7,126,088.67 2.45

E

建筑业

87,784,587.79 3.20

F

批发和零售业

19,404,752.64 0.71

G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60,894,098.85 2.22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0,111,956.03 1.10

J

金融业

1,259,937,290.37 45.94

K

房地产业

105,437,745.36 3.84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4,526,138.76 0.53

O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30,638,642.19 1.12

合计

2,551,914,020.42 93.04

2）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1）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600016

民生银行

17,812,664 171,714,080.96 6.26

2 600036

招商银行

9,718,769 122,748,052.47 4.48

3 601318

中国平安

2,304,028 96,239,249.56 3.51

4 601166

兴业银行

5,240,689 90,663,919.70 3.31

5 600000

浦发银行

7,728,264 78,287,314.32 2.85

6 600030

中信证券

6,348,220 77,257,837.40 2.82

7 600837

海通证券

7,483,492 75,658,104.12 2.76

8 000002

万 科

Ａ 6,656,828 71,627,469.28 2.61

9 601328

交通银行

13,495,843 63,565,420.53 2.32

10 000001

平安银行

2,788,505 56,104,720.60 2.05

2）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14,828,800.00 0.54

8

其他

- -

9

合计

14,828,800.00 0.54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110023

民生转债

140,000 14,828,800.00 0.54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股指期货投资，本报告期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股指期货投资，本报告期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没有相关投资政策。

9、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

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1

存出保证金

598,980.12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805,311.79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7,952.62

5

应收申购款

29,167,821.48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1,610,066.01

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①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②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五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五、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①-③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②-④

2010-04-16

至

2010-

12-31

7.20% -11.55% 18.75% 1.33% 1.60% -0.27%

2011-01-01

至

2011-

12-31

-20.15% -19.85% -0.30% 1.20% 1.20% 0.00%

2012-01-01

至

2012-

12-31

10.63% 10.32% 0.31% 1.15% 1.16% -0.01%

2013-01-01

至

2013-

03-31

-3.48% -2.82% -0.66% 1.66% 1.58% 0.08%

2010-04-16

至

2013-

03-31

-8.60% -24.00% 15.40% 1.26% 1.32% -0.06%

十六、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9.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10.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2%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3）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指数许可使用费是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的计费时间从本基金合同生效日开始计算；基金合同生效

当年，不足3�个月的，按照3�个月收费。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的收取标准为本基金的资产净值的0.02%/年。

在通常情况下，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0.02%的年费率计提。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每日计算，

逐日累计。

计算方法如下：

H=E×0.0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付的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的支付方式为每季支付一次，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基金管理人应于每年1� 月，4� 月，7� 月，10� 月的

最后一个工作日前，按照双方确认的金额向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支付上一季度的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

如果基金管理人与指数许可方约定了每季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的下限，则该下限超出正常指数使用基点费的部分（即：

每季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下限－该季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4）除管理费、托管费和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

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2、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 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等内容详见“七、双禧100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的内容。

（2） 赎回费

本基金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等内容详见“七、双禧100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的内容。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

施日2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七、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2012年11月29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

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 更新了“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的内容。

2、 更新了“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的内容。

3、 更新了“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 的内容。

4、 更新了“第九部分 双禧100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的内容。

5、 更新了“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投资”的内容。

6、 更新了“第十四部分 基金的业绩” 的内容。

7、 更新了“第二十六部分 托管协议摘要” 的内容。

8、 更新了“第二十七部分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的内容。

9、 更新了“第二十八部分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的内容。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 五月三十日


